
一、项目目的 

        为了帮助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延长患者生命，
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于 2017 年 1 月 15 日在全国开展“爱的续航 - 肺癌患者援助项目”，齐鲁制药（海
南）有限公司向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无偿提供援助药品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

二、项目启动时间和截止时间

           启动时间：2017 年 1 月 15 日
           截止时间：以项目网站公示为准

三、申请条件 

1、基本条件
           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 军官证的大陆居民 
2、经济条件 
        低保患者：患者提供满一年以上低保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并通过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成立的
项目办公室审核。 
          低收入患者：因家庭经济原因无法继续承担后续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药物费用。同
时患者需提供经济评估所需相关证明材料并通过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成立的项目办公室审核。
3、医学条件
        1) 经项目医院项目医生进行医学评估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适应症，并符合使用中国批准的吉非替
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的治疗适应症，且接受适合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的患者。
        2) 患者自愿接受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自愿申请并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同时
按照项目规定如实提交申请材料者。
          3) 既往连续接受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 8 个月且累计 24 盒并能按项目规定的时
间进行医学检查者并符合项目入组标准。
          4) 患者既往使用的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必须是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品。
                         5) 患者必须是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的符合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适应症的原发性
IIIB 或者 IV 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参照第八版 TNM 分期）
          6) 患者在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之前必须经影像学检查，确认存在病灶；
         7) 患者的 EGFR 检测敏感突变阳性的 ( 组织标本或血液标本检测均可接受）；如不能进行 EGFR
检测需提供项目医生提供情况说明表。

爱的续航 - 肺癌患者援助项目
项目介绍



        8) 患者必须没有其他与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相抵触的临床状况；
        9) 患者体力状态 KPS>60 分；
       10) 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实患者能够从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中获益且无严重不良
反应（获益是指肿瘤病灶按照 RECIST 评价标准没有进展；无严重不良反应是指未发生因吉非替尼片（商
标名：伊瑞可 ®）治疗引起的不可逆转或者不可耐受的伤害 )。

四、援助方案

        低保患者：经医学评估确认符合使用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治疗的患者，经区 / 县民政
部门认可的低保患者，依据项目医生医学评估有机会获得最多不超过8个月且累计24盒的吉非替尼片（商
标名：伊瑞可 ®）药品。具体援助疗程次数依据项目医生由患者具体情况及临床检查结果判定。

        低收入患者：经医学评估确认符合使用吉非替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的患者，自费使用吉非替
尼片（商标名：伊瑞可 ®）规范化治疗 8 个月且累计 24 盒后，根据项目医生评估还需继续治疗的，经
基金会审核通过，为其援助后续所有药品。具体援助疗程次数依据项目医生由患者具体情况及临床检查
结果判断。


